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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2002)【分 类】知识产权【时 效 性】

有效【颁布时间】2002.12.28【实施时间】2003.02.01【发布部

门】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68号） 现公布《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决定

》，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 总理 朱基 二○○二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2002） （2001年6

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06号公布，根据2002年12

月28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专利

法所称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

术方案。 专利法所称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

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专利法所称外

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

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 第三条 专利法和本细则规定的各种手续，应当以书面形式

或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形式办理。 第四条 依照

专利法和本细则规定提交的各种文件应当使用中文；国家有

统一规定的科技术语的，应当采用规范词；外国人名、地名

和科技术语没有统一中文译文的，应当注明原文。 依照专利

法和本细则规定提交的各种证件和证明文件是外文的，国务

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



附送中文译文；期满未附送的，视为未提交该证件和证明文

件。 第五条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邮寄的各种文件，以寄出

的邮戳日为递交日；邮戳日不清晰的，除当事人能够提出证

明外，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日为递交日。 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的各种文件，可以通过邮寄、直接送交或者其他方

式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文件送交专利

代理机构；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文件送交请求书中指明

的联系人。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邮寄的各种文件，自文件发

出之日起满15日，推定为当事人收到文件之日。 根据国务院

专利行政部门规定应当直接送交的文件，以交付日为送达日

。 文件送交地址不清，无法邮寄的，可以通过公告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自公告之日起满1个月，该文件视为已经送达。 

第六条 专利法和本细则规定的各种期限的第一日不计算在期

限内。期限以年或者月计算的，以其最后一月的相应日为期

限届满日；该月无相应日的，以该月最后一日为期限届满日

；期限届满日是法定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为期限届满日。 第七条 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而延误专利

法或者本细则规定的期限或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期

限，导致其权利丧失的，自障碍消除之日起2个月内，最迟自

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内，可以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说明理由

并附具有关证明文件，请求恢复权利。 当事人因正当理由而

延误专利法或者本细则规定的期限或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指定的期限，导致其权利丧失的，可以自收到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的通知之日起2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说明理由

，请求恢复权利。 当事人请求延长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

的期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说明



理由并办理有关手续。 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不适用专

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六十二条规

定的期限。 第八条 发明专利申请涉及国防方面的国家秘密需

要保密的，由国防专利机构受理；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受理

的涉及国防方面的国家秘密需要保密的发明专利申请，应当

移交国防专利机构审查，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国防专

利机构的审查意见作出决定。 除前款规定的外，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受理发明专利申请后，应当将需要进行保密审查的

申请转送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审查；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自收

到该申请之日起4个月内，将审查结果通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

门；需要保密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按照保密专利申请

处理，并通知申请人。 第九条 专利法第五条所称违反国家法

律的发明创造，不包括仅其实施为国家法律所禁止的发明创

造。 第十条 除专利法第二十八条和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外

，专利法所称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本细则所

称申请日，除另有规定的外，是指专利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

申请日。 第十一条 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

成的职务发明创造，是指： （一）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

创造； （二）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

的发明创造； （三）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作后1年内作出

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

关的发明创造。 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本单位，包括临时工作单

位；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是指本单位

的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

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